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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理工大学本科生校际交流管理规定（试行）

为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交流与沟通能力，推进本科生

校际交流工作，完善本科生校际交流管理制度，现制定本规定。

一、选派标准

1、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2、品德优良，遵纪守法，无违规违纪记录；

3、学习成绩优良，在校期间累计平均学绩数在80（含80）

以上，且无不及格成绩；

4、身心健康，能够圆满完成交流学习任务；

5、一般从本科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非毕业学年的学生

中选派。

二、选派程序

1、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学校向选派专业所

在学院公布派出计划，学院组织报名与选拔。只对自愿申请的学

生进行推荐且推荐到相同或相近的专业进行交流学习。

2、各学院根据选派标准综合考评，择优确定初选名单，国

内校际交流生报教务处，国外校际交流生报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3、教务处对学院上报的派出学生名单进行审核，报学校批

准后予以公示。

三、选课指导

1、对方同年级专业开设的必修课，除在本校已修完的课程



—2—

外，必须修读。

2、在本校已修完的课程不能重复修读，未修但回校后能修

读的课程，要在对方修读。

3、至少要修读与本专业教学计划相对等的学分，鼓励学生

尽量多修读课程。

四、学籍管理

1、通过学校正常选拔的交流生，学校将对其学籍进行保留

学籍处理，未通过学校等非正常渠道外出交流的学生，学校将按

照《青岛理工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试行）》相关规定进行

处理。

2、交流学期学生直接到交流学校报到，待返校后再补办交

流学期的注册手续。

3、学生在交流期间应遵守交流学校的规章制度，出现违纪

行为的，按照交流学校相关规定予以处分，学校对该处分予以认

可。

4、学生在国内校际交流期间不能申请出国（境）。如确需

出国（境）的，必须返校办理手续。

5、学生在校际交流学习期间，如中途放弃校际交流计划，

须事先向双方学校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可提前返校参加原专业继

续学习，但其自入学起至毕业时止不能超过弹性学制的最高年

限。

6、交流学习结束后，交流学生须按时返校办理报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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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手续。

五、学分认定

1、交流学生派出前，由所在学院教学院长根据我校的教学

计划和交流学校的教学计划帮助学生制定选课方案，制定学习计

划，要求一个学期所修学分数不得少于20学分（320学时）。学

院审定的学生学习计划报教务处备案。

2、交流学生学习结束后，填写《青岛理工大学本科生学分

转换申请表》，学院根据派出前的“学习计划”，核准其修读的

课程及学分，报送教务处。

3、学分转换与认定的规则参见《青岛理工大学本科交流生

学分转换与认定管理规定》（见附件）。未完成教学计划里规定

的课程需补修；多修课程可认定为选修学分；内容相同的一门课

程只能认定一次学分。

六、评奖评优

1、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交流学生可以按规定参加校内各类

奖（助）学金评定。

2、对交流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名，其在外校交流期间的成绩

按学分互认规则转换后合并计算在内。

3、完成交流期间学习任务，无违纪行为，且交流期间学习

课程平均学绩数在80（含80）以上的学生，在免试推荐研究生过

程中同等条件优先考虑。

4、交流学生在交流学校获得的各种奖励，学校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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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

1、交流时间不足一个学期或一个学期的，交流学生的学费

仍在我校缴纳，书本费、往返对方学校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

费等费用全部由学生自理。超过一个学期的，交流学生的学费等

费用按照交流双方学校签订的协议相关条款执行。

2、参保学生在学习交流期间，医疗保险按照《青岛市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和商业保险合同约定，进行处理。

附件：本科交流生学分转换与认定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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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科交流生学分转换与认定管理规定

为规范本科交流生的学习管理，保证跨校人才培养质量，结

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选派的学生应是我校在读的全日制本科生，主要输送到

国内（外）其他重点高校进行交流培养。交流生应按时赴对方学

校报到。学习期满，交流生须在后继学期开学前回我校注册上课。

二、选派交流生的程序为：教务处根据与对方学校达成的交

流生培养协议，启动选拔程序。经学生自愿申请，学院推荐，最

终报送教务处审批。交流生人选确定后，教务处将名单送学生处

和相关学院备案。

三、交流生在对方学校一学期修读的学分数应不少于 20 学

分。在对方学校的选课过程中，交流生应优先选择修读对方学校

培养计划中与我校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的必修课。

四、交流生在对方学校修读的专业课，在教学要求和授课内

容相当的情况下，在学分认定过程中可不考虑课程性质（即专业

选修课和专业必修课的区别）。若该课程学分大于或等于我校教

学计划的学分的三分之二，按我校规定的学分记载。若该课程学

分不足我校教学计划的学分的三分之二，需按照我校要求补修该

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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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课程名称与我校教学计划中相近的，可调整为我校

教学计划中的名称。公共选修课程可采用对方学校的课程名称；

若是我校教学计划中没有的课程，属于专业领域的，可作为我校

的专业选修课；不属于专业领域的，可作为我校的公共选修课程。

六、实践环节参照课程相关规定执行。

七、对方学校采用百分制的课程，按百分制予以记载；对方

学校采用等级记分制的课程，根据我校规定的等级制予以记载。

这些课程的平均学籍数采用我校的计算方法。

八、由于各个学校的每学分对应的学时数不一致，统一按照

我校规定 16 学时/学分进行转换。

九、交流生返校后，须填写《青岛理工大学学分转换认定表》。

学院根据对方学校提供的学生成绩单，进行审核和认定，并报教

务处备案。课程名称、课程性质、学分、成绩的调整工作由开课

学院教学院长按上述原则认定。交流生在对方学校的成绩单教务

处和学院各留存一份。


